供货合同说明
[bookmark: _GoBack]订货说明：本合同为年供货合同，订购货品数量为年预估量，合同有效期一年。供应部每月根据食堂需求向供货商订货，供货商准备产品，确保产品数量、规格、型号等与订单相符。自订单确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供货商必须确保所有货物准确无误地送达供应部指定的收货地点(如有特殊情况需延迟交货必须提前沟通说明)，按月据实结算。
资质证明：在供货前，供货商需主动提供所有产品的完整资质证明文件，包括：生产方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产品出厂检验报告、经营方营业执照等。以证明产品的合法性与质量可靠性。
包装标识：产品需按照行业标准及国家相关要求进行包装，确保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同时，包装上应清晰标注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如适用）及必要的警示标识等信息。
价格约定：供货商承诺，其提供的供应产品价格将始终保持在市场平均价格水平或以下，若发现价格过高问题，供应有权解除双方合作。
供货商将商品运输至供应部指定地点。合同内涉及商品报价包含全部运输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税费。
验收反馈：供应部收到货物后，将按照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进行验收。供货商应积极配合买方完成验收工作。在验收或食堂使用过程中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供货商应无条件接受供应部的退换货要求。
价格保障：供货商承诺需其提供的供应产品价格将始终保持在市场平均价格水平或以下。若发现价格虚高问题，供应部将有权解除双方合作。
供货型号改变：若因生产厂商因素或市场变动，导致供货方无法供应合同中指定的产品型号，需双方协商解决方案，在保证质量价格合理前提下，可寻找功能相近或性能相当的同类产品作为替代。
